
广东工业大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打造“强势本科教育”，支持和鼓励在校本科生在课余时间参加

实验、科研和各类课外创新活动，提高工程意识和创新能力，规范、持久、有

序地做好学校实验室的开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放实验室不仅对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和独立开拓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新世纪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

客观必然。因此，凡有我校正式建制的各类实验室都要对本科学生进行课外开

放，以共享学校教学资源，提高实验室的开放率和综合效益。 

 

第三条 实验室开放应根据本室的软、硬条件和环境，按照“求真、务实

“的原则，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确定开放内容。开放内容应包括：设计

性、综合性实验等各类教学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学生实验技能竞赛；

学生课外科研活动；学科兴趣小组、社团实验活动；学生技能鉴定考证；“挑战

杯” 竞赛活动和各种小发明、小技改等科研活动实验，提倡学生结合工厂企业

实际生产中的问题自拟题目或参加老师的科研课题。 

 

第四条 各学院（中心）应在每学期开学二周内，将各实验室开放时间计

划在校园网上公布，本院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学院实验中心主任提出申请；

学生跨学院使用开放实验室的须经该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审批，各学院须在每学

期开学三周内将开放实验室使用计划汇总上报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实验室及

设备管理处结合期中或期末工作进行组织检查。 

 



第五条 开放实验室原则上只接受课外科研项目负责人、指导教师、兴趣

小组组长、社团负责人、竞赛活动负责人等的使用申请。申请人负责与实验中

心主任联系相关事宜。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申请人可受实验中心主任委托临时

保管实验室钥匙，负责实验室的安全与卫生责任。 

 

第六条 开放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根据学生的使用申请情况，做好各种实

验准备工作，并在室内醒目处张贴报警电话号码和安全措施，做好开放情况记

录，条件保障工作。 

 

第七条 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须遵守操作规程和各项规章制度，提前做

好预习和实验方案，爱护公物，恪守诚信，损坏仪器设备依章处理，造成事故

的要追究其责任。 

 

第八条 为能持久开展实验室开放的工作，凡参加开放实验室工作的教师、

实验教师和实验管理人员，须认真进行加班超时工作记录，理论教师按教务处

相关规定计酬，实验教师和实验管理人员原则上进行补休轮休，若工作安排有

问题，则可按国家相关规定给予加班补贴。 

 

第九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学院实验室开放细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